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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背景情况

我国煤炭资源赋存地质条件复杂，灾害威胁严重，安全

生产压力巨大。为促进煤矿安全生产，遏制煤矿重特大事故，

2005年以来，按照“企业负责、政府支持”的原则，国家每年

安排 30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（2015 年 20亿元），支持重点

煤矿开展安全改造。近年来，煤矿安全改造专项安排紧跟煤

矿安全生产和煤炭供应保障形势需要，持续优化调整投资安

排方式和重点投向，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完善，中央预算

内投资引领带动作用有效发挥，有力促进了煤矿安全生产形

势持续稳定好转。2021 年，全国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下降至

0.044，比 2005年的 2.81下降了 98.5%。

为提高煤矿安全改造专项管理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加

强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监管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原国家安监

总局、煤矿安监局于 2007 年联合印发了《煤矿安全改造项

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发改能源〔2007〕2256 号），并于 2018

年、2020年进行了 2次修订，现行有效的是《煤矿安全改造

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23号）。

经过十几年运行，煤矿安全改造专项保持基本的功能定位和

运行方式，工作机制运行顺畅，管理体制日臻完善，中央预

算内投资管理水平持续提升。在 2021 年度国家发展改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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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项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执行情况综合评价中，煤矿安全改

造专项得分位列第一名。

二、修订的必要性

（一）深化煤矿安全改造是“十四五”煤炭高质量发展

重点任务。继续实施煤矿安全改造专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难

事，促进煤矿安全生产、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的现实需要，

中央领导同志、有关重要文件均对继续实施煤矿安全改造做

出了一系列部署，提出了明确要求。2022年 3月，国家发展

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“十四五”煤炭规划，明确提

出继续实施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，加大煤矿重

大灾害超前治理、智能化改造和瓦斯综合治理与利用支持力

度。《煤矿安全改造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》（发改能

源规〔2020〕23号）将于今年年底到期，为继续指导地方和

中央单位规范开展专项资金安排有关工作，根据《中央预算

内投资补助和贴息项目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16

年第 45号）等有关规定，有必要启动修订工作。

（二）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和煤炭供应保障格局发生显著

变化。当前，煤矿安全生产基本面明显改善，但是随着煤矿

采深持续增加，各类地质灾害日趋严重且耦合叠加，治理难

度加大，需要有针对性地完善治理措施。同时，随着煤炭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，煤炭产业布局、供需格局发生深

刻变化，对提升煤炭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、实现煤炭安全稳

定供应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。为进一步服务保障国家能源安

全、加快能源低碳转型大局，精准有效发挥中央资金引领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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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作用，需要持续优化调整资金重点投向和安排方式，力求

做到“一钱多用”。

（三）煤炭储备能力建设已有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支

持。2020年，按照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工作总体安排，煤

矿安全改造专项支持煤炭储备能力建设，《煤矿安全改造中

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20〕23号）

对此作出了规定。2021年以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了专门

用于支持煤炭储备能力建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，按照中

央预算内投资管理相关规定，煤矿安全改造专项不再重复支

持煤炭储备能力建设专项支持的内容，应对专项管理办法相

应条款进行修订。

三、修订主要任务

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落实习

近平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能源安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，

按照一体推进煤矿安全生产、煤炭供应保障和行业高质量发

展的修订思路，重点对专项资金重点投向和安排方式进行优

化调整，明确资金支持标准，按照最新管理规定对项目申报

审核和事中事后监管进行局部完善，做到项目和资金安排科

学合理、公平透明、精准高效，进一步提升中央预算内投资

效益。

四、修订主要内容

（一）调整资金安排方式。为落实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

要求，加强备选项目审核，更好落实资金重点投向，将资金

安排方式由国家切块下达改为打捆下达，体现奖励先进、约



4

束落后的政策导向。

（二）细化资金补助标准。为有效发挥专项资金撬动作

用，将中央预算内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上限由 30%降为

25%，并考虑多方面因素因素，将全国主要产煤地区和中央

单位分为三类，分别执行 15%、20%和 25%的上限比例标准。

（三）优化资金重点投向。在继续支持煤矿重大灾害治

理的基础上，鼓励引导专项资金更多投向煤矿智能化建设、

煤矿瓦斯（煤层气）综合治理与利用、煤炭绿色开采、改造

提升煤矿存煤能力等项目，加快推进煤炭生产方式变革，提

升煤矿本质安全水平。

（四）规范项目监督管理。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监督

管理有关要求进行精简、归并，提高监管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


